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与人力资源部
工伤认定结论公示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用人单位
	申报时间
	认定时间
	认定依据
	受伤部位
	认定结论

	1
	刘霞
	男
	大同锐意钢结构有限责任公司
	2026.2.28
	2026.6.22
	14.1
	脚部
	认定为工伤

	2
	刘洪蕊
	男
	大同筑为工程有限公司
	2026.5.25
	2026.6.22
	14.1
	腿部
	认定为工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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